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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科技教育科目名稱從「勞作」、「工藝」、「家政與生活科技」、「自然與生

活科技」，到「科技領域/生活科技」，其對應社會變動和科技發展不斷地調整（游

光昭等人，2020）。而在過去九年一貫課綱中，生活科技在升學壓力下導致未正

常化教學（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生科時數常被「挪用」作理化教學。現今，

108 課綱正式上路後，生活科技重新受到重視，在國中、高中的授課時數均大幅

提升，教學的重點也轉變為培養學生科技素養，以及溝通合作的能力（教育部，

2018）。過去生科教師讓學生進行分組學習的機會並不多，但在新的教學目標下，

教師需要靈活的運用分組學習，才能養成學生與他人一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

有效的運用分組學習、避免讓學生以「只有分工、沒有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作業，

是生活科技教師在轉變上的重要課題。本文將釐清分組學習的兩種方式：合作學

習（Cooperative learning）與協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定義、差別與教

學效益，然後，探討在生活科技課程中如何運用這兩種方式，幫助教師選擇適當

的教學方法。 

二、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定義、差別與教學效益 

合作學習是由教師主導學生相互合作，達到學習目標。透過教師的安排幫助

學生學習知識，也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協作學習則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

教師須建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將學習的主導權賦予學生，使小組結合各個成員

的能力，透過互動溝通，學習如何解決問題。本文將兩者定義整理成表 1，如下

所示。 

表 1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定義 

 合作學習 協作學習 

Myers（1991） 強調一起學習的成果。 強調一起學習的過程。 

Panitz（1999） 
是一種互動的架構，用來使小組

成員合作，促進目標的實現。 

是一種互動的方式，每個人都對自

己的行為負責，包括學習、並尊重

同儕的能力和貢獻。 

Kasepalu

（2022） 

小組成員分工，每個人負責解決

一部分的問題 

小組成員為了實現共同目標而積

極參與並互動。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兩者乍看之下十分相似，然而兩者背後的教育哲學是不

一樣的。Rockwood（1995）指出合作學習是學習基礎知識的方式，能幫助學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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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小組合作的技巧，當學生對基礎知識熟悉後，他們就準備好進入協作學習、能

夠自主且順利的進行討論，並對於正在發展的學習主題進行評估與調整。因此，

教師應該根據學生的成熟度決定使用何種教學策略，協作學習的進行需要在學生

具有一定的能力，有更優質的準備才能順利進行（Bruffee, 1995）。本文將兩者的

差別整理成表 2，如下所示。 

表 2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差別 

 合作學習 協作學習 

Myers（1991） 

傾向於以教師為中心，例

如：形成小組、構建積極相

互依賴和教授合作技能時。 

不強調架構，允許學生在形成友誼和

興趣小組時有更多發言權。強調學生

交流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Bruffee（1995） 
由教師指導並密切掌控。以

教師為中心。 

將教師作為專家的責任轉移到學生。

以學生為中心。 

Rockwood

（1995） 

權力在教師手中，教師知道

或可以預測問題的答案。 

一旦設定了任務，教師就將權力轉移

給小組。小組的任務始終是開放的。 

Panitz（1999）認為協作學習的基本前提是通過合作建立共識。因此，合作

學習與協作學習一定有相似的教學效益；Bruffee（1995）也指出合作學習和協作

學習是為了教育不同年齡、經驗和相互依賴能力的人而開發的。所以兩者也會有

不同的教學效益。本文將兩者的教學效益整理成表 3，如下所示。 

表 3  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預期的教學效益 

 合作學習 協作學習 

相似 

⚫ 增加觀察及模仿的機會（Bandura, 1989）。 

⚫ 合作學習比獨立學習有更深入的理解，口頭和書面互動有助於增進理

解，學習社交互動和增進彼此關係（Lee, 1997）。 

⚫ 學習社交技能，培養自尊心、責任感和尊重他人，促進解決問題並學

習處理衝突的能力（Brody & Davidson, 1998）。 

⚫ 透過學習結果及方法的相互依賴，形成小組的合作，可增進學生的學

習表現及學習興趣，而學生針對不同的論點進行陳述及反駁，能進一

步促進概念的成熟（Johnson & Johnson, 1998）。 

相異 

⚫ 掌握基礎知識的最佳手段

（Rockwood, 1995）。 

⚫ 同儕鼓勵與教師獎勵，並滿

足與人互動及隸屬感的心理

需求，增加中低成就學生成

功的機會，提高學習動機

（Slavin, 1995）。 

⚫ 擴展學生批判思維和推理能力，並

在學習過程中更加參與和掌握

（Bruffee, 1995）。 

⚫ 明瞭討論的重要性，更有自主學習

的能力，偏離主題也有可能是有價

值的學習經驗（Brody & Davids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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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科技運用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的建議 

    生活科技課綱希望教師透過實作，引導學生學習分析問題、嘗試錯誤及

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教育部，2018）。為了達到課綱的要求，生活科技教師多

以「創意設計」為主軸，運用分組教學策略進行授課，讓學生小組嘗試解決非結

構化的科技問題，例如挑戰用有限的材料搭建堅固的橋樑等。因此，在生活科技

的課程中，學生會需要使用多樣的溝通技巧與團隊合作的能力，他們在確認問題

的癥結點、發想解決方法、著手進行加工的過程中，都需要與他人合作。所以，

有別於其他科目，生活科技教師更應該掌握學生在分組教學中的狀況，根據不同

年級和能力的學生，有規劃的選用「合作學習」或「協作學習」。 本文建議如下： 

國中七、八年級學生的科技知識和溝通技巧都甚為缺乏，適合採用「合作學

習」策略。教師除了傳授知識外，亦要教導學生社交的技巧，幫助他們承擔不同

的角色，培養自尊心、責任感和對他人的尊重，及學習解決問題和處理衝突。教

師不再是單純的傳遞專業知識，還需要進一步促進合作。教師可以擬出合作的共

同規定，決定活動中需完成的任務，將其分成幾個項目，交給每組的組員來認領，

賦予學生責任及權利。同樣也要制定個別績效機制和獎勵制度，來督促學生確實

完成他的工作，以達到學習生活科技知識，培養創意與設計能力、實作能力及和

同學溝通合作的技巧。 

在生活科技國中九年級的階段，除了採用「合作學習」之外，可以導入「協

作學習」或兩種學習策略並用。Bruffee（1995）認為合作學習與協作學習在某種

程度上是線性的過程，協作學習旨在合作學習結束後接手。合作學習適用於低年

級的學童，由於學生尚未具備基本的知識、學習自主性以及足夠的團隊技巧，因

此透過合作學習的訓練逐步提升學生的能力與態度後，就可以有效的實施協作學

習。Panitz（1995）指出許多合作學習的要素在協作學習中也是適用的。教師可

以根據教學的需求，課程的學習目標以及學生的先備知識，靈活地調整兩者在教

學中的占比。以 Moguel 等人（2011）設計的課程為例，他們採用以合作學習為

主，協作學習為輔的分組教學方式。在他們的課程中運用以下的規定使學生能夠

順利進行團隊活動：(1)提供學生了解課程中的科技任務，並提供共建認知的機

會；(2)規範學生合作模式的轉換，如角色或順序的調換；(3)規範學生協調模式的

轉換，如對換測量與計算的工作；(4)提供小組能隨時檢視團隊的組織方式；(5)允

許學生更改已定義的內容。其中的(1)、(2)兩項是以合作學習為主，能夠引導學生

進入合作狀態；(3)、(4)、(5)三項則是協作的學習模式，讓學生能在教師建構的

架構上自行進行調整，對於學習有更多的掌握。 

到了生活科技高中階段有加深加廣的選修課程：工業設計專題、機器人專題、

科技應用專題，教師可以結合專題採用「協作學習」策略授課。協作學習是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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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教師給予開放性的任務，由學生主導決定小組想要完成的作

品，一旦設定了任務之後，教師將會把權力轉移給小組，小組必須承擔被賦予權

力後所產生的風險。但教師如何掌控教學現場，知識如何在學生的認知中建構？

是需要關注的重點，所以教師應先確定活動的目的是什麼？學習中的重要性是什

麼？當學生偏離主題在多大程度上算是有價值的學習經驗？教師與學生互動時，

藉由溝通相關的學習經驗，幫助學生思考問題，而且僅提出真正的問題，而不是

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教師應利用對學習的社交本質的了解，來創造和提供學生

完善的支持系統和學習環境（Brody & Davidson, 1998）。 

以機器人專題為例，學生必須要有基本的設計能力、尋找合適的材料、使用

機具的加工技術，或甚至使用 3D 列印元件等能力。還有他們也必須學習撰寫程

式，在電腦上模擬機器人的動作。學生根據專題設計的需求去自主學習相關的能

力，透過與同組成員的討論，從設計開始到作品完成，過程中必須不斷地進行溝

通討論與合作，並在錯誤中尋找方法解決問題，甚至在過程中被迫修改目標。成

功的協作學習下，學生為了完成任務，在實作中做到自主學習，強化了自己不足

的知識技術，最終更是提升溝通能力和思考判斷的能力。 

四、結語 

合作學習的本質是以教師為中心，適用於以小組為單位授課的場合，多為基

本知識、技能的學習，也可以讓學生練習團隊合作的技巧與能力。協作學習則強

調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學生需對自己的學習負責。無論是合作學習或是協作學習，

都有使用上的優點和弱點，教師在採用時要事先仔細規劃，掌握關鍵的要素。生

活科技欲求跳脫傳統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創意設計、思考、解決問題和自主學

習的能力，合作學習和協作學習是極為符合培養學生這些能力的教學策略。在生

活科技教師精心的設計下，必能讓學生有更好的合作能力，進入人生下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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